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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文

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 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 向各级党

组织直至中央作口 头或书面的报告。

对于任何党员提 出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正确的，都应该采纳和接受。

——摘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山东《大众日报》三月十日、三月二十八日先后刊

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以“这笔奖金该不该发”为题

的记者来信，记述了中共青岛市台东区委机关会计马松

山同志抵制滥发年终奖的事实经过；另一篇的题目是

“撤销错误决定停发年终奖金”，报导了台东区委接受

批评监督，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
事情的始末大致如下：

今年一月，中共青岛市台东区委作出决定，准备用

区街工业上交区里的利润，为机关干部发年终奖金。就

在评选完毕等待发奖的时候，机关会计马松山同志提出

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国家劳动

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了《关于今年不再实行年终奖》的

通知，应当贯彻执行，不能明知故犯；另外，区街工业

上交区里的利润，按规定可以举办集体福利事业，但不

能作为奖金发给个人。所以当区委办公室负责同志催他

发奖时，他根据《会计人员职权条例》的有关规定，向

国务院发了电报，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请示如何执

行。国务院很快将马松山同志的电报转给了中共青岛市

委。就在这个时候，国务院关于一九七九年不再实行年

终奖的紧急通知也发到了。因此，这笔奖金就没有发下

去。
青岛市委负责同志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马松山

同志坚持财务制度的做法值得表扬，并就如何处理好这

件事，对台东区委作了具休指示。台东区委在青岛市委

的帮助下，认识到拟发年终奖金是违背国务院有关文件

精神的，应当坚决按照国务院文件规定办事，随即撤销

了原来的错误决定。区委负责同志亲自找马松山同志谈

了话，听取了他的意见，并召开了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会

议，肯定了马松山同志向国务院打电报请示工作和坚持

不能发奖的做法是对的，表扬了他履行会计人员职责，

维护国家财务制度的可贵精神。各方面对这样处理都比

较满意。
马松山同志的精神的确可贵，很值得我们学习。他

克尽职守，把维护国家财务制度的严肃性放在第一位，

对不合法的开支敢于抵制，如实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

而且不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当

时主张发奖的人，就曾以区委已经作出决定为理由，质

问他执行不执行区委决定，他的回答是，要执行区委决

定，但要求区委也必须执行中央规定。当时有的人对马

松山同志也有冷言冷语，说什么区委决议被一个会计挡

住了，等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已的意见。这使我

们联想到，在我们生活中，也有那么少数人，一意迎合，

不辨是非，置国家利益于度外。相比之下，马松山同志

的精神能不使我们感到敬佩吗？在四化建设中，我们不

正是需要众多的具有这样高度责任感的会计人员吗？

台东区委认真对待批评监督的正确态度和知错 改

错的精神，也值得赞扬。他们不仅撤销了原来的决定，

而且意识到奖金问题事关群众利益，注意做好群众的思

想工作，关键在领导。他们要求机关的同志正确对待奖

金问题，正确对待马松山同志，从而消除了隔阂，加强

了团结。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单位，在严格执行国家财

经制度和支持会计人员履行职责方面，还存在一些不正

常现象。有一个厂，厂长乱批加班补贴，会计进行了抵

制，这个厂长不但不接受会计的正确意见，反而怂恿工

人找会计闹事，把会计的被褥也抱走了。试问，这样下

去，正气怎么能伸张？企业管理怎么能整顿好？

为了维护法纪，加强财务监督，我们必须向违反国

家财经纪律和财经制度的行为作斗争。马松山同志抵制

得对，台东区委改正得好。愿这种精神蔚然成风，发扬

光大，让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在人们头脑里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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